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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於

2014 年通過，其目的為鼓勵教育實驗與

創新、保障人民學習權、受教育權並增

加教育選擇權之機會，以促進教育多元

化發展。 

而族群更是臺灣多元文化中非常

重要的一環，教育部、原住民委員會及

地方主管教育機關均慎思如何順應此

趨勢，落實原住民族教育之實踐與創

新，期使中小學教育能因地致宜，傳承

並創發在地之原住民文化與特色。 

然而，為達到原住民族教育之扎

根、實踐、成長到開花展現，除了良

好的政策導引及有效能的校長課程領

導外，身處原住民地區的場域教師更

是現場第一線成敗的關鍵因素。因

之，本文希透過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

驗教育之現況來評析教師專業發展梯

階之可行性。 

二、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現況 

上（105）學年度已實施原住民族

實驗教育之學校共 6 校，包括：地磨

兒國小、博屋瑪國小、南王國小、土

坂國小、長榮百合國小、巴楠花部落

小學。本（106）學年度起，陸續會有

數所學校申辦加入此實驗教育的行

列。以下，簡要說明這六所學校目前

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現況： 

(一) 學校發展重點 

參與此類型實驗教育之學校，其

主要目的在藉由學校本位的實驗方

式，讓學生浸淫在原住民族的生活環

境中，能口說原住民語、瞭解在地傳

統風俗民情與歷史，進而能傳承並創

新在地之原住民族文化。 

故，學校之課程可以完全或部分

解構，再藉由學校教師、文化指導員、

地方耆老等原住民族教育及課程專業

之專家們共同規劃出學校發展願景之

課程，重新再建構出符合原住民族部

落在地發展特色之理念學校。 

(二) 課程內容 

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因兼具國小之

國民基礎教育及原住民族教育之實

施，蘊含了知識、能力與文化等多向

度的課程組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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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0 條之規

定，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，

應採多元文化觀點，並納入原住民各

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，以增進族群間

之瞭解及尊重。 

因此，其課程發展較一般普通教

育之學校需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的投

入，包括：在地生活、風俗習慣、傳

統文化之田野調查、觀察、記錄、訪

談、共識會議、實踐課程、研究改善

等持續的改善行動。 

(三) 教師之職責 

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學校教師，

除一般教師應具備之班級經營、教育

輔導等之一般知能、專業知能及專門

知能外，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4 條

之規定，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

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，以

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。加之，實驗學

校為能實踐學校願景並分享學校特色

課程，教師們需利用暑假及統整課程

前自備或共備相關之課程及教材教

法。 

可見此類型學校之教師除一般普

通學校教師之職責外，另有義務需接

受相關之進修研究或研習課程，相對

形成教師更重的課程與教學負擔。 

三、教師專業發展梯階之可行性 

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實施乃因應

目前之傳統學校課程無法滿足需求下

之產物，如何克服上述教師在課程與

教學上之負荷量，或在目前尚無法克

服下，如何激勵那些認真在課程研發

與教學的老師，能持續培育這些學生

們，以達原住民族教育之目的。 

作者以紙本問卷調查及網路調查

方式，抽樣全國原住民地區國小，針

對是否贊成實施原住民族教育之教師

分級／教師專業發展梯階制（本制

度），並敘述其原因。對 105 及 106 學

年度已實施之 11 所學校做紙本問卷調

查，計發出 110 份，回收 71 份，回收

率 64.55%；另針對有原住民族地區的

12 個行政區之教育人員做網路問卷調

查（知覺情形採 Likert 5 點量表），計

有效回答問卷 635 份；紙本與網路版

本二者合計回收有效問卷 706 份。發

現如下： 

(一) 贊成的理由為：本制度可以促進教

師專業成長、增進教學品質、激勵

教師終身學習、提升教師多元文化

理念、給予教師專業認證之榮譽。 

(二) 不贊成的理由為：本制度會加重

教師晉階壓力與準備審查之負

擔、晉階審查之標準建立不易、

晉階審查會組織因學校或縣市別

不同而異，審查標準不一。 

(三) 是否贊同本制度規劃之內容，主

要因素是教師個人參加的意願，

而非學校是否已經開始實施原住

民族實驗教育。 

(四) 不管本制度採教師個人自由參加

或採學校為單位參加時，表明會

申請參與此制度者均明顯高於不

申請者認同此制度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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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規劃教師分級／專業發展

梯階時如能強化激勵因素，排除或減

輕負向抗拒因素，採學校為單位且教

師自願方式參加，依教師專業發展梯

階授予認證並發給實驗創新獎金，相

信較能達到實驗教育的目標，也能兼

顧學校本位之特色推動，創造雙贏。 

四、結語 

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是實驗三法施

行後，給予中小學教育能因地致宜，

傳承並創發在地之原住民文化與特

色，落實原住民族教育之實踐與創新

的一種新選擇。其中，教師分級／專

業發展梯階制度之實施，涉及教師分

級晉階、教師進修權利義務規範、審

查組織之專業性規劃、專業表現之審

查、教師進修機會之供需評估規劃、

各階教師之職責區隔、以及教師薪給

中實驗創新獎金之支給規劃，若單獨

立法，可能造成現行法規部分條文不

夠完備（例如：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

辦法、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

任辦法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設置辦法），法規體系造成混

亂，是以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教師分

級／專業發展梯階制度其立法方式宜

整合現有相關法規通盤檢討整合修

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